
证券代码：300020      证券简称：银江技术      公告编号：2022-039 

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银江技术”）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银江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 248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公司就关注函中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2022 年 5月 19 日，系统监测数据显示，你公司控股股东刘健、银江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江科技”）进行了股票质押，本次质押后，刘健、

银江科技已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持有你公司股份比例的 90.96%。请你公司： 

1.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

式》中《第 37号——上市公司股东股份质押（冻结或拍卖等）的公告格式》的

相关规定，核实并披露刘健、银江科技质押你公司股票的情况。同时向我部报

备刘健、银江科技全部股票质押明细情况、包括质押时间、质押对象、质押股

份数量、平仓线以及是否逾期。 

【公司回复】： 

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系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江

科技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辉、刘健夫妇共持有银江科技集团 56%的股权。

截止 2022 年 5月 24日，王辉未直接持有银江技术股票，刘健直接持有银江技术

1,656,760 股股份，占银江技术总股本的 0.2526%，刘健所持股份均为无限售流

通股，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形。银江科技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87,948,00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41%，其累计质押所持公司股份 81,500,000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的 92.67%（占银江科技集团及刘健所持公司股票合计的 90.96%），占公

司总股本的 12.43%。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 4,500,000 股，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的 5.12%（占银江科技集团及刘健所持公司股票合计的 5.02%），占公

司总股本的 0.69%。经核实，银江科技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质押、冻结及解除冻结

情况如下： 

1、银江科技集团所持公司股票质押情况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权人 质押起始日 质押终止日 

平仓

线价

格（元

/股） 

是否逾

期 

质押股份

占总股本

比例（%） 

2,64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

庆春路支行 

2020.06.18 2025.06.01 无 否 4.03% 

500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余杭

支行 

2020.11.24 2025.11.20 无 否 

4.42% 1,200 2020.11.25 2025.11.20 无 否 

1,200 2020.11.26 2025.11.20 无 否 

2,610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保俶支行 

2021.10.21 2024.10.18 无 否 3.98% 

2、银江科技集团股份解除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冻结股份

股数（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解除冻结日期 

银江科技集

团 
是第一大股东 7,900,000 8.98% 1.20% 2022.05.19 

合计 - 7,900,000 8.98% 1.20% - 

注：银江科技集团及其旗下子公司湖州吴兴银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吴

兴银江”）与国信证券产生合同纠纷，国信证券提起仲裁并于 2021年 5月申请财产保全，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 2021年 5月 10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合计保全银江科技集团持有

的银江技术股数 7,900,000 股。仲裁委于 2021年 8月出具仲裁裁决书，银江科技集团已于

2021年 12月依据仲裁裁决书履行义务。国信证券已向法院申请解除对银江科技集团上述股

票保全措施，并解除了司法冻结。 

3、银江科技集团股份被冻结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冻结股

份股数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起始

日 

到期

日 

司法冻结

申请人 

冻结

原因 

银江

科技

集团 

是 
4,500,0

00 
5.12% 0.69% 否 

2020

.06.

07 

2024

.06.

06 

杭州市西

湖区人民

法院 

司法

冻结 



合计 - 
4,500,0

00 
5.12% 0.69%    - - 

注：杭州卓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全科技”）就与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银江科技集团”）股权投资事宜产生纠纷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

请对银江科技集团持有的银江技术部分股份进行保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6

月 7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合计保全银江科技集团持有的银江技术股数 4,500,000股。经开

庭审理，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 2021年 11月 14 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卓全科技全部诉

讼请求。后卓全科技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该案处于二审阶段。 

公司控股股东银江科技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解除冻结事项不会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直接影响，不会对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

上述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 说明未及时披露刘健、银江科技股票质押信息的原因。 

【公司回复】： 

由于银江科技集团与公司的工作疏忽，对于相关信息披露规则了解不够透彻，

特别是双方存在信息沟通不够及时且不对称的情形，以至公司未能及时掌握相关

事项信息，造成公司就银江科技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司法冻结和被

司法冻结情形信息披露不够及时和完整。就此事项，公司对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

的歉意，并将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的相关工作机制，加强相关信息监测，进一步

加强公司与银江科技集团对于信息披露规则的理解和执行，保障双方在相关事项

上的及时有效沟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特此公告。 

 

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24日 


